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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的

为了确保员工有自由组建及参加工会以及集体谈判之权利。

2.0 范围

本公司所有员工。

3.0职责

3.1公司人事部协助组织员工进行员工代表选举并保持选举记录.

3.2社会责任管理者代表负责至少每季度一次与员工代表召开会议并对相关事件做出适当处理.

3.3员工代表职责：

3.3.1代表员工就工时、工资、人权、福利、工作环境、健康安全等员工所关心的问题与管

理层进行交涉。

3.3.2定期参加与管理层的沟通会议，提报员工所关心的问题和公司规范的实施情况。

3.3.3协助员工申诉及调查处理的取证工作。

3.3.4监督员工投诉及处理的公正性。

3.3.5不定期收集员工所关心的问题或意见反馈给管理代表,并监督处理的公正性

3.3.6有责任认真学习社会责任政策及公司颁布的等同文件并贯彻给员工。

3.3.7有权享受与其它员工相同的待遇。

3.3.8有权在不受任何歧视或打击报复的情况下独立开展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4.0定义：无

5.0工作程序

5.1依法选举员工代表,必要时成立工会..
5.2尊重所有员工自由组建工会以及参加其它合法组织的权利.
5.3确保不因工人的工会会员身份而有任何形式的区别对待.
5.4 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受到法律限制时,公司应协助所有员工通过类似渠道获取独

立、自由结社以及谈判的权利.
5.5公司保证此类员工代表不受歧视并可在工作地点与其所代表的员工保持接触.

6.0参考文件:
6.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7.0使用记录:
7.1员工代表管理程序

7.2员工代表议记录


